
 

 

桃園市 107 學年度補救教學縣市互訪觀摩增能計畫 

 

一、依據： 

（一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補救教學作業要點及注意事項。 

  （二）107學年度桃園市辦理補救教學整體行政推動計畫-子計畫十九。 

二、目的： 

  （一）觀摩補救教學實驗計畫績優學校，了解其補救教學發展特色，研擬本

市教師於課中發揮適性補救教學專業知能策略。 

（二）參訪教育部 105、106 年度補救教學績優團隊、教學典範學校，學習他

縣市成功模式作為本市未來推動補救教學之參考。 

  （三）整合本市補救教學工作團隊和績優學校工作經驗，分享工作心得，凝

聚辦理補救教學共識，增進補救教學執行效能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  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  （二）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

  （三）承辦單位：桃園市同安國民小學 

四、辦理期程：107 年 11 月 14(三)日至 107 年 11 月 16 日(五)。 

五、實施對象：預計 40 人 

（一）教育局長官及業務承辦相關人員 

  （二）補救教學整體行政推動計畫各子計畫承辦學校 

  （三）106 學年補救教學輔導訪視績優學校 

（四）106 學年補救教學輔導訪視委員 



 

（五）本市補救教學資源中心業務承辦人員 

（六）本市有意深化提升補救教學績效之學校校長 

 

六、參訪學校: 

 

縣  市 花蓮縣 花蓮縣 花蓮縣 花蓮縣 

鄉  鎮 秀林鄉 萬榮鄉 壽豐鄉 新城鄉 

學  校 

名  稱 
富世國小 紅葉國小 溪口國小 北埔國小 

學  校 

地  址 

花蓮縣秀林鄉 

富世村 127號 

花蓮縣萬榮鄉 

紅葉村 1鄰 4號 

花蓮縣壽豐鄉 

溪口村溪口路 87號 

花蓮縣新城鄉北埔

村北埔路 170號 

聯  絡 

電  話 

03- 

8611431 

03- 

8872784 

03- 

8652275 

03- 

8264624 

備註 106 學年度教育部

評鑑績優教學團隊 

106 學年度教育部

評鑑績優教學團隊 

105 學年度教育部

評鑑績優教學團隊 

106 學年度花蓮縣

評鑑績優學校 

 

七、參訪工作項目與內容 

 

日期 星期 參訪行程 備註 

11月 

14日 

 三 一、0800~1130：搭乘台鐵列車前往花蓮 

二、1130~1300：午餐 

三、1300~1530：參訪秀林鄉富世國小 

四、1530~1700：入住飯店 

五、1700~1900：晚餐 

六、1900~2100：參訪意見交流與心得撰寫 

七、2100~    ：就寢 

富世國小：106學

年度教育部評鑑績

優教學團隊 

11月 

15日 

 四 一、0700~0800：晨喚及早操 

二、0800~0830：早餐 

三、0830~1100：參訪壽豐鄉溪口國小 

四、1100~1200：前往萬榮鄉車程 

五、1200~1300：午餐 

六、1300~1430：參訪萬榮鄉紅葉國小 

七、1430~1630：參訪林田山文化園區 

八、1630~1930：返回花蓮車程及晚餐 

九、1930~2100：意見交流與心得撰寫 

十、2100~    ：就寢 

溪口國小：105學

年度教育部評鑑績

優教學團隊 

 

紅葉國小：106學

年度教育部評鑑績

優教學團隊 

11月  五 一、0700~0800：晨喚及早操 北埔國小：106學



 

16日 二、0800~0830：早餐 

三、0830~1100：參訪新城鄉北埔國小 

四、1100~1330：車程與午餐 

五、1330~1450：前往台鐵車站候車 

六、1450~1820：搭乘台鐵列車返回桃園 

七、1820~    ：平安賦歸 

年度花蓮縣評鑑績

優學校 

 

八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 107年 10月 30日（星期二）止，請先至教師研習系統

—同安國小登錄報名，確定錄取後，再將報名表（附件二）傳真(03-3561221)

或 email(shan777789@gmail.com)至同安國小輔導室，聯絡電話： 03-

3269251-610。 

九、成效檢核：參訪成員於參訪當日撰寫參訪心得交承辦學校彙整（附件三）。 

十、經費需求及明細：略 

十一、經費來源：教育部及本市教育局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專款項下支應。 

十二、參與研習人員請至同安國小教師研習系統登錄報名，全程參與者核發研

習時數 12小時，在不影響課務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，請准予公 

(差)假登記。 

十三、獎勵： 

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及「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」

辦理。 

十四、本計畫經呈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